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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 

关于新疆前海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

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等条款和费率的批复 
 

新疆前海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： 

你公司《关于报批〈新疆前海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机动车

综合商业保险条款（2016 版）〉四个条款及费率的请示（新疆）》及补

正材料（前海财〔2018〕62 号、113号）收悉。经审核，现批复如下： 

一、同意你公司报批的中国保险行业协会商业车险综合示范条款

（条款编号为 H2015102），包括：中国保险行业协会机动车综合商业

保险示范条款，特种车综合商业保险示范条款，摩托车、拖拉机综合

商业保险示范条款，机动车单程提车保险示范条款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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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同意你公司以下保费计算规则：商业车险保费＝基准纯风险

保费/（1－附加费用率）×无赔款优待系数×交通违法系数×自主核

保系数×自主渠道系数。其中，基准纯风险保费、无赔款优待系数和

交通违法系数费率调整方案参照中国保险行业协会拟订的费率基准

（费率基准编号为 F2015103）执行。附加费用率预定为 35%。自主核

保系数和自主渠道系数调整范围如下： 

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自主核保系数调整范围为[0.75－1.15]，自主

渠道系数调整范围为[0.75－1.15]。 

上述地区的商业车险条款和费率启用之后,原商业车险条款和费

率停止使用。 

三、你公司应按照《保险法》等相关法律法规规章要求，依法使

用上述商业车险条款和费率，并做好相关的提示、说明和理赔服务工

作，充分保护投保人、被保险人合法权益。 

 

附件：中国保险行业协会商业车险综合示范条款和费率基准（具

体内容可在原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网站“办事服务－

商业车险示范条款及费率基准查询”栏目下载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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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抄  送：新疆保监局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共印 12 份）   

  联系人：彭  勇            联系电话：66286710         校对：彭  勇   

  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办公厅              2018 年 5 月 28 日印发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
